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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后人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据此，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

一阶段单独划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六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同体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演进序列。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

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是要在新的实践中而不是回到旧的实践

中去发展，补课论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属

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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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在社会形态的更

迭上，而考察社会形态的更迭必须有效地划分

社会形态，否则我们很难从不同地区社会形态

的更迭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基于

此，本文拟分析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思想内

涵，对其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凸

显其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五形态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

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

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

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１］５９２这里涉及的

四个社会形态加上《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

产主义社会，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五

形态说。

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

会形态理论却受到了质疑［２］。一是有人据此提

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应当

补资本主义的课”等主张；二是有人认为这个

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应当借鉴西方国家

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说法

加以“改进”。

问题是，从马克思的上述说法中推论不出

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应当补

资本主义的课”的结论。要知道，上述说法中

的亚细亚是马克思当年的亚细亚，而不是一些

人误读的“古”亚细亚。那么，马克思是否会认

为，当年的亚细亚经过英国入侵后，也不能超越

古希腊罗马的和封建的发展阶段，直接走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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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道路，而要回头补上奴隶制和封建主义

的课。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

果》中对此给出的是无需补课的回答。另外，

马克思提出上述说法时，美国还并存着奴隶制

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补课论

成立的话，美国南方今天还需要回去补封建主

义的课。

这里留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当年的亚细

亚，怎么会在时代演进中位列“古”希腊罗马之

前呢？正如美国人摩尔根能够在不发达的地方

找到原始部落来研究发达地区古代的情形一

样，马克思的上述说法中的后三个时代都是欧

洲的时代，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就是欧洲在古

希腊罗马之前的时代的生产方式与其所在时代

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差不多的，所以马克思

才加了“大体说来”这几个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分工问题的分析涉及了工会形态问题：“这

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

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

级、阶级）。”［３］５２０在这里，“奴隶制”可以对应古

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等级”可以对应封建的

生产方式，“阶级”可以对应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留下的“父权制”正好对应亚细亚的生

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写道：“作为商品

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

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

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

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

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４］在这里，我们看

到，原始共同体、奴隶生产、小农民和小市民的

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正好分别对应马克思在前

面提到的四种生产方式，而且马克思还以原始

共同体代替了亚细亚。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对此作了深入分

析，曾经写道，“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

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

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

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

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５］。这里的四个发展阶

段同样正好分别对应马克思划分的社会形态。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五形态说，

并不是孤证。

　　二、三形态说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摘

选》中写道：“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

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

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

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

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

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

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

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

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

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

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

（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

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

东西同步发展起来。”［６］５２

有学者据此提出社会形态划分的三形态说，

以便去意识形态化：“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人的依

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在经济上表现为自然经济社

会；第二个社会形态是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

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在经济上表现为商品经

济社会；第三个社会形态是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

形态，在经济上表现为产品经济社会。”［７］但是，

这个划分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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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提到“社会

形态”这个词。另外，从时间顺序上看，五形态

说提出在后，并且是公开发表的内容，显然比更

早一些时候的手稿中的所谓三形态说更为成

熟。更重要的是，在上述文字之前，马克思是这

样写的：“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

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

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

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

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

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

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６］５１－５２

因此，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对建立在“物

的依赖关系”上的商品拜物教进行批判，同时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演化作了说明，他并没

有据此划分社会形态。而且在这两段文字中都

出现了“家长制的”“古代的”“封建的”等等标

识社会形态的表述。这些表述更支持前面的五

形态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的确对应的是商品经济，但是这个说法是

以纯粹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不适应货币转化

为资本后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佣工

人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虚假的。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实际上，工人在经济

上的隶属地位，是通过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

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

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８］６６６这就是

说，工人不像奴隶隶属于某个奴隶主那样隶属

于某个资本家，从而看上去具有独立性，但他是

隶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一无所有的他只有

把自己的劳动力卖掉才能求得生存。马克思还

在《资本论》中写道：“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

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

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

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

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８］１９７－１９８

显然，为不同社会形态所共同的商品经济并不

适合单独列为一种社会形态。

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

的内容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

其中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也是科学的。过去

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违背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东

西，是后来者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在去

掉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时，决不能舍

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分；否则的话，就会破坏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三、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两种主要的社会形态分

类，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之前，

还必须先考察马克思进行社会形态划分的依

据，这样一来，其他的社会形态分类是否合理也

就清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曾经提到三种所有制形式，于是有学者就认为，

社会形态是根据所有制来划分的［９］。但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是要说明，“分工的各个

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

形式”［３］５２１。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说明社会形

态的，而是来说明分工的发展阶段的。更重要

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第二种所有制形

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

指出：“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

制。”［３］５２１显然，我们不能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

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除非我们把人（奴隶）

也视为物（生产资料）。

在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早创作的《神圣

家庭》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难道批判的

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

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

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３］３５０把这句话

和前面提到的“大体说来”那句话对比一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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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是把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对应起来

的，可以说对生产方式的划分就是对社会形态

的划分。

在１８４７年 １２月的演讲中，马克思指出：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

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

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

会。”［３］７２４有学者据此认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

据应当是生产关系［１０］。不过，马克思在这里重

点是要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

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

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

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３］７２３。在这里马

克思并没有依据生产关系划分社会形态，而是

把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总和等同起来，从而

将划分社会形态也就等同于要划分生产关系，

我们如果不能根据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形态，

就不宜把生产关系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依据。

在之后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

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

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

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

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８］２１０于

是，有学者认为可以把劳动资料或生产力作为

划分社会形态的依据［１１］。的确，马克思也曾经

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

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３］６０２然而，电力

磨的出现并没有使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升级到共

产主义社会。可见，同一社会形态可以容纳生

产力和劳动资料在差别很大的不同程度上有所

发展，如果用劳动资料或生产力作为划分社会

形态的依据，社会形态会划分得非常琐细。而

且钢铁行业、石化行业和电子行业的劳动资料

不同，在同一时代我们又该拿哪种劳动资料来

进行划分呢？

事实上，封建主占有的手推磨和工业资本

家占有的蒸汽磨都是他们榨取剩余劳动的工

具，只是榨取的方式不同，而蒸汽磨和电力磨的

差别并没有在工业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

上产生任何不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指出：“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

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

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

式。”［８］２５１恩格斯在概述《资本论》第１卷的提要

中把它直接提炼为“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

别开来的，只是剩余劳动的榨取形式”［１２］。

马克思后来又提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

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

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

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

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

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１３］

因此，也有学者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

式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１０］。

但是，相比之下，马克思在这里写的只是

“经济时期”，而前面提到的却是“社会形态”，

同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与剩余劳动

的榨取方式高度相关，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来作

为社会形态的划分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

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这里之所以不

直接说成剩余劳动的榨取方式，是因为并不是

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剥削社会的形态。

　　四、六种社会形态新说

　　马克思晚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拟稿中

曾经表明，农业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

后阶段”［１４］５８６。因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可以

归入原始社会的一个阶段，而不必从原始社会

切割出来。而且如前所述，马克思本人也用原

始共同体取代了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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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主张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社

会形态，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是从社

会发展水平还是从文明进步标志，也无论从生

产力发展状况还是从生产关系成熟程度，或是

从经济基础性质还是从上层建筑构成来看，是

很不相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纯度不高、复杂易

变，属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１５］。

但是，根据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我们

可以看到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时的资本主义与

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无论是从社会发展水

平还是从文明进步标志，也无论从生产力发展

状况还是从生产关系成熟程度，或是从经济基

础性质还是从上层建筑构成来看，也都是很不

相同的。难道我们能够说帝国主义是一个独立

的社会形态，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吗？

尽管承认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

差别是很明显的，列宁还是把社会主义社会视

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或低级阶段。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既

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

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

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１６］不过，列宁在这里

同样没有从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来进行

社会形态的划分。

事实上，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用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的重点

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社会主义

与共产主义就是分章与资本主义并列论述的。

这实际上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

会是不同的社会形态。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

用方式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单独划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六种社会形

态即原始共同体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时

代演进序列。

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

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要的生

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

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

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

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

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

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８］５８５而原始共同

体社会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劳动生产率不高，没

有多少剩余劳动可供榨取，极少量的剩余劳动

会被原始共同体集中用来缓慢地发展生产力和

提升文化水平。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奴隶主可以通过直接占有奴隶并强迫奴隶

劳动来榨取奴隶提供的剩余劳动。不过，这种

粗暴的榨取方式的生产效率不高，“只使用最

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８］２２９。

为了使劳动者爱惜容易损坏的效率更高的工

具，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加大榨取剩余

劳动的力度，劳动者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主要

通过徭役劳动向封建主提供剩余劳动。这种徭

役劳动也意味着劳动者对封建主存在人身依附

关系。

马克思指出：“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

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

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

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

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８］２７２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追求产生了新

的剩余劳动榨取方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

价值，雇佣工人不仅为资本家提供绝对剩余价

值，而且还提供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狂热地

追逐剩余价值，导致生产过剩和两极分化，直至

造成经济危机，敲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

马克思视阈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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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刚刚经过长久阵痛从资本主义

社会产生出来，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制度。这

时，大部分以前的剩余劳动会转化成必要劳动，

用于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一部分剩余劳动

会用于扩大再生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

这部分剩余劳动也列入必要劳动。这主要是因

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

个独立的社会从共产主义社会中分离出来。虽

然这部分劳动成果没有直接分配到个人手里，

但它还是公有的，其最终受益者仍然是全体工

人，并不归入某个不劳而获者，从而的确可以算

作必要劳动，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列入剩余劳动，

以便与共产主义社会作对比。更重要的是，一

旦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私有化现象或被资本主义

复辟，这部分劳动形成的生产资料的确可能改

变其公有的性质，成为他人占有的剩余劳动。

马克思视阈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

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度发

达，人们只需要劳动很短的时间就能生产出足

够多的产品，从而实行的是按需分配的制度。

这时，由于劳动时间很短，人们不再会区分或计

较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便有人得到的比他

付出的劳动多，其他人因此而失去的剩余劳动也

很少，人们也不会在乎这点剩余劳动是否被他人

占有。

既然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在社会主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存在明确差异，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

这样我们认为，类社会其实是从剩余劳动很少

的原始形态，经过剩余劳动不断增多的中间形

态，再到剩余劳动不断下降至几近于无的最终

形态。

　　五、社会形态的跨越

　　有学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只是概括了

社会发展过程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即在人类

社会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确实先后存在过原

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这样一

些社会制度。然而，这些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

的逻辑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其

中的某一个甚至某几个发展阶段也是完全可以

的。中国历史上对资本主义形态的超越、美国

历史上对封建社会的超越，就是明显的史

实”［１７］。但是，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资本主义形态，只不过这个时期比较短而已。

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

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

程。”［８］１０他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

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

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

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

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１］

因此，如果某些民族和地区要缺失自然史

过程的某些环节，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那么就

必然要有经历过这些环节的外部因素的帮助或

影响。例如，有学者提出，不能“片面地夸大半

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认为中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

础之上的”［１８］。这是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苏联

曾经给过我们的巨大的、完全改变了中国的物

质条件的援助。新中国正是通过“以俄为师”

缩短了资本主义形态而实现了跨越。

总之，社会形态的发展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是不能跨越的，但对于某些民族和某些地区来

说，却是可以跨越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看到了：“由广泛的

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

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

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

产阶级显露出来了）。”［３］５６８英国资本家和经济学

家曾经认为，美国不会跨越农业国阶段来赶超他

们，但恩格斯在自己的早期作品《英国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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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中就已经指出：“……可是美国人却正在

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大胆

的美国投机者甚至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

这里再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３］４９５－４９６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写道：“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

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３］８

这时，“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

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

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

怎么能够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

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这

意味着，马克思并不认为，德国可以直接超越法

国和英国走到他们前面去，而是要先实现他们

已经完成的东西。但是，“一切内在条件一旦

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

宣布”［３］１８。这也就是说，如果法国发生了革

命，德国是可以迅速赶上来的。

１８８１年，俄国人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

教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问

题，马克思非常谨慎地给予了回答。虽然在复

信的草拟稿中，马克思曾经认为：“和控制着世

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

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

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

来。”［１４］５７５但在正式的复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明

确地指出这一点。

此后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

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

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

主义发展的起点。”［１］８这等于是承认，俄国可以

有条件地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然而，西方无

产阶级的革命迟迟没有准备好。到了１８９３年，

恩格斯在给俄国人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在

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

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

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

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１９］鉴于当时的西欧

还不存在这样的样板，因此，恩格斯认为，要把

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显然是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１９］。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否定跨

越的可能，但前提是要有样板和来自先进国家

的帮助。列宁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也指出：“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

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

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

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

产主义。”［２０］２３６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形态的演变

符合他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曾经“以俄为师”也

就是有样板，尽管我们没有完全照搬样板。不

仅如此，我们还得到了来自苏联的１５０多个援

建项目，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如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轮到我们给别人提供样板了。

不过，俄国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预计。列宁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思想，他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

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

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

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

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２１］十

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中指出：“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

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

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

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

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

有这类改变的呢？”［２２］

列宁驳斥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俄国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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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观

点，列举俄国革命的有利条件，引用拿破仑的

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

他指出：“我们也是首先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投入了

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

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

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

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２２］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最

后写道：“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

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

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

事。’”［１］５９４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形态

发展阶段上的跨越正是列宁敢于迈过科学入口

处的成功做法。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

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３］５００社

会形态的跨越问题正是这样的实践的问题。成

功了固然可喜，失败了也有教训可供汲取。马

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是要在新的实践中

而不是回到旧的实践中去发展，补资本主义的

课只会再次迎来国内革命战争，既发展不了马

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背补课论的锅。

　　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界定与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

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２３］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社会

形态。它与其他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所不同的

特点在于：一是它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社会形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段，

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二

是它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

较高程度的结合。后一个特点可供其他文明与

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前一个特点则意味着我国已

经从学习别人的样板，转向给别人提供样板。

既然我们以前学习别人的样板时曾经得到

过别人的帮助，那么当别人愿意学习我们的样

板时我们也应当给别人以帮助，以促进他们实

现社会形态的跨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当其他国家的社会形态越是靠近中国所创造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时，他们也就越接近我们的社

会意识，越认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越

对我们持友好态度。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与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的地方。“私有制使人

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２２］３９３共同的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不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亲近、友

好，反而相互算计、打压，引爆金融危机，甚至爆

发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和代理人战争。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然从属于社会主义社会

形态，那么它就需要而且必然会向下一个社会

形态演变。“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

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

互截然分开的。”［２４］因此，为了推动人类文明新

形态进一步发展和演变，我们需要在当前的人

类文明新形态下大力培育下一个社会形态的因

素，使之一点点发展壮大起来，以便能够逐步向

下一个社会形态过渡。为此，我们需要大力发

展生产力，促进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并

一点点地逐步发展起来。

对此，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讲好

中国故事，突出树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样板地

位，吸引别人向我学习，以我为师。其二，通过

“一带一路”和其他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

等为愿意以中国为样板的国家提供实现基本现

代化方面的帮助。其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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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后半段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过渡。其四，

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提升属于按需分配范畴

的基本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其五，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全面落实劳动法关于劳动时

间的规定，严厉打击延长工作日的行为，使劳动

者有一定的自由时间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传承中华文明，并以此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提

升社会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尤其

是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领导，掌控好剩余劳动

的占有和使用。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直接掌

握剩余劳动，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

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私有企业的剩余劳动的

引导，一是把该收的税费收足，以保障公共事业

的开支；二是限制剩余劳动向境外转移，可以考

虑增收脱籍税等；三是引导剩余劳动用于扩大

再生产，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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